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交易前十二个月内购买、

出售资产情况的核查意见

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钢股份”或“上市公司”）拟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钢集团”）持有的

广西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钢铁”）13%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

下简称“本次交易”）。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作为本次交易的独

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管理办

法》）第十四条的有关规定，对本次交易前十二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进行

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2025 年 11 月 28 日，柳钢股份与柳州市惕艾惕冶金余热发电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惕艾惕”）签订了《资产转让协议》，柳钢股份以自有资金 1,216.35 万

元（不含增值税）受让惕艾惕持有的炼铁总厂区域和转炉厂区域内等场所的实

物资产。柳钢股份已于 2025 年 12月 29 日全额支付 1,216.35万元转让价款，上

述交易事项已全部完成。上述交易事项中，惕艾惕为柳钢集团二级子公司，惕

艾惕的实物资产属于柳钢集团控制。鉴于该项交易涉及的资产与本次交易标的

资产属于同一交易方所有或者控制，属于《重组管理办法》第十四条所述的同

一或者相关资产，因而纳入本次交易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累计计算范围。

2026 年 3 月，广西广投临港壹号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临港壹号”）以现金认购股份方式按 1.1858 元/每元注册资本的单价向

广西钢铁增资总金额人民币 6.74 亿元，其中 5.6839 亿元计入注册资本，1.0561

亿元计入资本公积，取得增资后广西钢铁 2.3135%的股权。柳钢股份系临港壹

号有限合伙人之一，出资 10,100.00万元，交易完成后，柳钢股份对广西钢铁的

持股比例由 45.83%下降为 45.11%。上述交易事项中，广西钢铁为本次交易的

标的公司，属于《重组管理办法》第十四条所述的同一或者相关资产，因而纳

入本次交易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累计计算范围。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除上述事项外，

上市公司在本次交易前十二个月内不存在其他与本次交易同一交易方发生购买、

出售其所有或者控制的资产情况，亦未发生其他购买、出售与本次交易标的属

于相同或者相近业务范围或者其他可能被认定为同一或相关资产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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